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且表明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所導致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產生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23）

自願公佈
有關達成股份獎勵計劃之歸屬條件及獎勵股份歸屬

謹此提述本公司 (i)日期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七日之公佈，內容有關採納股份獎勵計劃；(ii)日
期為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七日及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之公佈，內容有關根據股份獎勵計劃
發行新股份及關連交易（根據股份獎勵計劃向一名關連人士發行新股份）；及 (iii)日期為二零
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公佈，內容有關達成股份獎勵計劃之歸屬條件及獎勵股份歸屬（「該等
先前公佈」），以及日期分別為二零一六年七月五日及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之通函（「該等通
函」）。除非另有所述，本公佈所用詞彙具有該等先前公佈及該等通函所界定之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股份獎勵計劃之所
有歸屬條件已獲達成。因此，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三日，合共12,000,000股股份（即上述財政年
度之股份獎勵計劃之相關事宜）已歸屬及由受託人轉讓至享有該等股份權益之相關關連受益
人。

承董事會命
中國港橋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劉廷安

香港，二零一八年四月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劉廷安先生及卓可風先生；非執行董事毛裕民先
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吳文拱先生、魏偉峰博士及劉斐先生。


